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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高員三等考試 

類科別：會計 

科 目：公司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江赫老師解題 

 

一、若甲、乙、丙三人擬出資設立 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試問：關於 A 公司董事會

及董事人數之設置，得為何種可能之設計？又 A 公司得否不設置監察人？請舉出公司法之規

定依據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最低法定董事監察人席次 

【命中特區】《HQ29公司法》，頁 2-121，江赫編著，100%命中。 

【擬答】 

依公司法(下稱本法)第 19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設置董事不

得少於三人，惟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置董事一人者，以其

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並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

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其立法目的在於減輕公司組織結構負擔，達成精簡體系

之要求，合先敘明。 

查，本題爭點在於 A 公司之最低董事及監察人席次，因 A 公司非屬政府、法人股東一人股

份有限公司，故 A 公司仍應設置監察人，以保障公司全體股東之權益，因此 A 公司僅得於

章程中設董事一人即可。 

 

 

 

二、A 公司為營造業，股東高達 30 人，甲、乙、丙為 A 公司之董事，並推選甲擔任董事長，丁

及戊為 A 公司之監察人。若甲未經董事會之授權，竟逾越權限以 A 公司之名義為 B 公司所

簽發交付給己之本票債務背書。其後，B 公司無力支付該本票新臺幣 500 萬元之票款，己遂

向 A 公司行使追索權，A 公司因而蒙受損失。試問：丁及戊可否基於其監察權之行使，自

行決定共同代表 A 公司對甲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訟？又若 A 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對甲提起訴

訟，應由何人代表公司起訴？（25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監察人有無主動起訴董事之權利 

【命中特區】《HQ29公司法》，頁 2-146，江赫編著，100%命中。 

【擬答】 

監察人無主動代位公司起訴董事之權利 

最高法院 69 年度台上字第 1995 號判決：「所謂公司與董事間之訴訟，當指同法第二百

十二條所定股東會決議對於董事提起訴訟而言，蓋股東會為公司最高權力機關，惟其有

權決定公司是否對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至監察人行使監察權，如認董事有違法

失職，僅得依同法第二百二十條召集股東會，由股東會決議是否對董事提起訴訟。同法

第二百十三條所稱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則指如同法第二百十四條所定不經股東會決議之

例外情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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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依我國最高法院見解，監察人不具有主動代位公司起訴董事之權利，監察人如行

使監察權發現董事存在違法問題，僅能依法召集股東會，由股東會決定是否對董事起

訴。 

若 A 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對甲提起訴訟，應由監察人作為公司代表 

公司法第 212 條規定：「股東會決議對於董事提起訴訟時，公司應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

提起之。」、同法第 213 條規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

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是以，若 A 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對甲提

起訴訟，應由監察人作為公司代表。 

 

 

 

 

三、A 公司為上櫃公司，分別持有 B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1%及 C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49%。

經查 B 公司及 C 公司分別設有五席董事、一席監察人，A 公司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

定，指派代表人甲、乙、丙三人擔任 B 公司之董事，由甲擔任 B 公司董事長：另再指派

乙、丙、丁擔任 C 公司之董事，乙則經董事推派擔任 C 公司之董事長。若 A 公司基於企業

集團留才之需要，經由董事會之特別決議後，擬與 B 公司之員工簽訂認股權契約，約定於一

定期間內，員工得依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公司股份，是否合法？（25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公司法第 167條之 2 

【命中特區】《HQ29公司法》，頁 2-230，江赫編著，100%命中。 

【擬答】 

依公司法第 16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得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與員工簽訂認股權契約並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且同條第

3 項亦規定章程得訂明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公司或從屬公司

員工，其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合先敘明。 

查，本題中 A 公司持有 B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1%之股份，故 B 公司應為 A 公司之從屬

公司，因此依題示 A 公司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與 B 公司之員工簽訂認股權契約，應屬合法有

效。 

 

 

四、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並非公開發行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2 億

元，共發行 2000 萬股，每股 10 元，由甲、乙、丙、丁、戊各持有 400 萬股。試問：A 公

司是否應發行股票？若 A 公司並未發行股票，則股東甲擬轉讓其所持有之股份 100 萬股給

己，應以何方式為之？（25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公司法第 161 條之 1 

【命中特區】《HQ29公司法》，頁 2-28，江赫編著，100%命中。 

【擬答】 

非公開發行公司不強制發行股票 

依公司法第 161 條之 1 規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三個

月內發行股票，此乃立法者基於「大小分流」之立法目的強化公司經營彈性而設，惟本題

A 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則不強制發行股票。 

股東甲與受讓人僅須有讓與合意即可 

依經濟部 60 年 1 月 15 日商字第 01630 號函釋意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者，其轉讓手

續應依照公司法第 164 條及第 165 條規定辦理，至未發行股票者，其股份轉讓應由轉受讓

人雙方填具受讓同意書，參照公司法第 165 條規定會同向公司辦理過戶。是以股東甲與受

讓人僅須有讓與合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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